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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国发( 1986) 108号

J且将<< '昔过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发给你们1 ，望认真贯彻执行。

普过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皮底科学技术文化的主妥任务，其友底建说同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极大，必须加强宏观指导与管理。望各地、各有关部门在贯彻执

行本条例时，注意总结经验，不断提高管理水平，促使扎国高等教育事业插着有计划、按比

例、 f序质量、求效益的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主鱼、
日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国务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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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条 为了加强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保证普通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促进高等教育

事业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普通高等学校，是指以通过国家规定的专门入学考试的高级中学

毕业学生为主妥培养对象的金日制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

普通高等学校的设置，由国家教育委员会审批。

第三条 国家教育委员会应当根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人才需求的科学预测和

办学条件的实际可能，编制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规划，调整普通高等教育的结构，妥

善地处理发展普通高等教育同发展成人高等教育、中等专业教育和基础教育的关系，合理地

确定科类和层次。

四条 国家教育委员会应当根据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招生及分配面向地区以及现有

普通高等学校的分布状况等，统筹规划普通高等学校的布局，并注意在高等教育事业需要加

强的省、自治区有计划地设置普通高等学校。

五条 儿通过现有普通高等学校的扩大招生、增设专业、接受委托培养、联合办学及

发展成人高等教育等途径，能够基本满足人才需求的，不另行增设普通高等学校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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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条 设置普通高等学校，应当配备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特型高等技育工作的能力、

达到大学本科毕业文化水平的专职校(院)长手!1副校( 1出〉长。问 n七 JEjJf i飞配备专职思想

政治工作和系科、专业的负责人。

七条 设置普通高等学校，须按下列规定配备与学校的专业设置、学生人数相适应的

合格教师。

〈一)大学及学院在建校招生时，各门公共必修课程和专业基础必修课程，至少应当分

别配备具有讲师职务以上的专任教师二人;各门专业必传课程，至少应当分别配备具有讲

职务以上的专任教师一人。 具有副教授职务以上的专任教师人数，应当不低于本校(院〉专

任教师总数的10% 。

(二)高等专科学校及高等职业学校在建枝招生时，各门公共必修课程和专业基础必修

-程，至少应当分别配备具有讲师职务以上的专任教师二人;各门主要专业课柯:至少-应当分

别配备具有讲师职务以上的专任教师→人。具有副教授职务以上的专任教师人泣，应当不低

于本校专任教师总数的 5% 。

(三)大学及学院的兼任教师人数，应当不超过本校(院)专任教师人数的四分之一丁

高等专科学校的兼任教师人数，应当不超过本校专任教师的三分之一;高等职业学校的兼任

教师人数，应当不超过本校专任教师的二分之一。

少数地区或特殊利类的普通高等学校建校招生. -罚、有自11料授顶务以t fiq专任教师达不到

(一)、(二)项要求的，需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

八条 设置普通高等学校，须有与学校的学科门类和规模相适应的土地和校舍，保证

教学、生活、体育锻炼及学校长远发展的需要。普通高等学校的:-'l JUl，而科 2ft..校舍建筑商积，

参照国家规定的一般高等学校校舍规划面积的定额核算。

普通高等学校的校舍可分期建设，但其可供使用的校舍雨积， L牛lj保证各句ôJ吏招生的需

要。

九条 普通高等学校在建校招生时，大学及学院的适用图书，文科、政法、财经院校

应当不少于八万册 1 理、工、农、医院校应当不少于六万册。高等专科学技及高等职业学校

的适用图白，文科、政法、财经学校应当不少于五万册3 理、工、农、医学校应当不少于四

万册。并应当按照专业性质、学生人数分别配置必需的仪器、设备、标本、模型 。

理、工、农院校应当有必需的教学实习工厂或农(林〉场和国寇的生产实习基地z 师范

院校应当有附属的实验学校或团寇的实习学校 5 医学院校至少应当有一所附属医院和适应需

要的教学医院。

第十条 设置普通高等学校所需的基本建设投资和教育事业费，须有稳定的米源和i 切实

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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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条 设置普通高等学校，应当根据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学科门类、规模、领导

体制、所在地等，确定名实相符的学校名称。

第十二条 称为大学的，须符合下列规起z

(一)主要培养本科及本科以上专门人才 P

(二)在文科(含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政法、财经、教育〈含体育)、理科、

工科、农林、医药等八个学科门类中，以三个以上不同学科为主要学科F

(三〉具有较强的教学、科学研究力量和较高的教学、科学研究水平 z

〈四)全日制在校学生计划规模在五千人以上。但边远地区或有特殊需要，经国家教育

委员会批准，可以不受此限。

十三条 称为学院的，须符合下列规定z

(→)主要培养本科及本科以上专门人才F

(二)以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项所列学科门类中的→小学科为主要学科z

(三)全日制在校学生计划规模在三千人以上。但艺术、体育及其他特殊科类或有特殊

要的学院，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可以不受此限。

第十四条 称为高等专科学校的，须符合下列规定:

(一〉主要培养高等专科层次的专门人才;

(二〉以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项所列学科门类中的一个学科为主要学科 F

(三)全日制在校学生计划规模在一千人以上。但边远地区或有特殊需要的学校，经国

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可以不受此限。

十五条 称为高等职业学校的，须符合下列规定z

(一)主要培养高等专科层次的专门人才p

(二)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

(三)全日制在校学生计划规模在一千人以上。但边远地区或有特殊需要的学校，经国

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可以不受此限。

第四章审批验收

十六条 国家教育委员会每年第三季度办理设置普通高等学校的审批手续。设置普通

高等学校的主管部门，应当在每年第三季度以前提出申请，逾期则延至下一年度审批时间办

理。

十七条 设置普通高等学校的审批程序，→般分为审批筹建和白批正式建校招生两个

阶段。完全具备建枝招生条件的，也可以直接申请正式建校招生。

十八条 设置普通高等学校，应当由学校的主管部门邀请教育、计划、人才需求预

测、劳动人事、财政、基本建设等有关部门和专家共同进行论证，并提出论证报告。

论证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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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拟建学校的名称、校:b[:、学和l 门类、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目标、规模、领导体

制、招生及分配}国内地区;

〈二)人才需求预测、办学效益、高等教育的布局;

(三)拟建学校的师资来源、经费来源、基建计划。

十九条 凡经过论证，确需设置普通高等学校的，按学校隶属关系，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向国家教育委员会提出筹建普通高等学校申请书，并附交

论证报告。

国务院有关部门 It1请

人民政府的意见书。

第二十条 普通高等学校的筹建期限，从批准之日起，应当不少于一年，但最长不得超

过五年。

二十一条 经批准筹建的普通高等学校，凡符合本条例第二章规定的，按学校隶属关

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向国宗教育委员会提出正式建校招生

申请书，并附交筹建情况报告。

二十二条 国家教育委员会在接到筹建普通高等学校申请书，或正式建校招生申请书

后，应当进行审查，并做出是否准予筹建或正式建校招生的决定。

二十三条 为保证新建普通高等学校的办学质量，由国家教育委员会或它委托的机

构，对新建普通高等学校第一届毕业生进行考核验收。

第二十四条 经批准建立的普通高等学校，从批准正式建校招生之日起十年内，应当达

到审定的计划规模及正常的教师配备标准和办学条件。国家教育委员会或它委托的机构负责

对此进行审核验收。

通高等学校，还应当附交学校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第五章检查处理

、

二十五条 凡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家教育委员会区别情况，责令其调

整、整顿、停止招生或停办z
( 一 〉虚报条件，筹建或建立普通高等学校的z
(二)擅自筹建或建校招生的;

(三)超过筹建期限，未具备招生条件的;

(四)第一届毕业生经考核验收达不到规定要求的;

〈五)在规定期限内，达不到审定的计划规模及正常的教师配备标准和办学条件的。
• 

• 

第六章 附
JH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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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条 对本条例施行前设置或变更学校名称的普通高等学校，应当参照本条例，

进行整顿。整顿办法，由国家教育委员会另行制定。

二十七条 本条例由国家教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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